
 

 

关于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0〕020240 号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有关规定，我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

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7,500.00 万元，拟投资于新型显示和智能穿戴产品智造项目和

偿还银行贷款。新型显示和智能穿戴产品智造项目建成达产后可

实现年产 1,800 万套车载镜头产品、200 万套新型投影镜头产品

以及 58万套 VR/AR一体机。公司 2017年首发募投项目“高端光

电镜头产品智能制造基地扩建项目”承诺投入募集资金

20,53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累计投入 12,470.55 万

元，原计划 2020 年 7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延期至

2021 年 03 月 31 日，2019 年实现效益 386.55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露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方式、

目前进展情况、预计进度安排及资金的预计使用进度，是否存在



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2）结合发行人业务规划布局、行业

发展、上下游情况等，披露投建新型显示和智能穿戴产品智造项

目的必要性；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在产品、技术、应用场景和主要

客户与公司现有业务及首发募投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对公司现有

产品性能是否有显著且必要的提升或通过该技术或产品公司未来

是否可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是否属于重复建设；（3）结合本次

募投项目的技术难点，说明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专利、技术和人

员储备情况，是否需要依赖其他合作方，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4）结合报告期内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车

载镜头、新型投影镜头、VR/AR 一体机三类产品的营业收入、主

要客户、在手订单、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下游需求、行业竞争

情况、以及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说明新增产能的消

化措施、新增资产折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5）说明前次募投项目资金投入缓慢、延期和实现效益较低的具

体原因；结合技术更新和下游需求变化的具体情况，说明相关不

利因素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6）披露

本次募投项目的土地落实情况、后续安排和进度，如无法取得募

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并

充分披露相关风险；（7）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增长较快，

请说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地点、办公

和生产面积、闲置出租的原因等；结合新型显示和智能穿戴产品

智造项目的规划布局、土地面积等，说明该项目是否符合土地规

划用途；说明房产闲置较多且本次募投项目新建生产厂房及相关

配套工程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变相开发房地产的情



形。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 13,863.78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12,412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17,826.71

万元；长、短期银行借款 28,456.20万元，资产负债率（按合并

报表计算）为 39.5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0,887.95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十条，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

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含类金融业

务，下同）的具体情况，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

务性投资情形；（2）公司账面保持较高水平货币资金和债务融资

的原因及必要性。 

请保荐人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龚俊强。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露上述发行对象的认购资

金来源，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

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2）请龚俊强确

认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未减持其所持发行人的股份，并出具“从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发行人的股份”

的承诺并公开披露。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

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发行上市审核

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除按规定豁

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

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除

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的任何修改，

均应先报告我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0 年 9 月 30 日 


